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工作提示

（第二次）

各评建机构、各院、部：

按照学校审核评估工作进度安排及评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

现将下一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提示如下，请各单位认真予以落实。

一、评建专家组需要完成的工作

1.6 月 5 日对各院、部自评报告初稿及支撑材料目录提出修

改意见，提交至评建办。

2.6 月 6 日-10 日指导各项目组完成自评报告初稿撰写及支

撑材料目录确定工作。

二、各项目组需要完成的工作

1.6 月 5 日对各院、部自评报告初稿及支撑材料目录提出修

改意见，提交至评建办。

2.6 月 11 日前完成自评报告初稿及支撑材料目录，并提交至

评建办。

3.推进各项管理制度修订。

4.做好其他评建工作。

三、各院部需要完成的工作

1.6 月 4 日前将支撑材料目录提交至评建办。

2.6月11日前按照评建专家组及各项目组提出的意见修改自

评报告。

3.依据《关于开展本科专业评估整改阶段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按时完成专业评估整改工作任务。

4.做好其他评建工作。



四、工作要求

为确保学校审核评估工作有序进行，保证审核评估工作整体

进度，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应评建工作，并将提交

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评建办邮箱：byndshpg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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